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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高函〔2024〕9号

关于做好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
二期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启动江苏高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工作通

知》（苏教高〔2019〕8号）和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（以

下简称品牌专业）二期项目有关立项文件要求，现就做好品牌专

业二期项目验收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验收范围

根据品牌专业建设周期要求，分三个批次对 2020年以来立

项的品牌专业项目（含特色专业）、省级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建

设点（培育点）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.0专业建设点进行

验收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2024年验收 2020年、2021年立项的第一、第二批品

牌专业项目（含特色专业）。

（二）2025年验收 2022年立项的第三批品牌专业项目（含

特色专业），及省级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建设点（培育点）。

（三）2026年验收 2023年立项的省级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

建设点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.0专业建设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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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验收项目中，特色专业入选后续批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

业建设点，又被立项为品牌专业的，按其品牌专业的立项时间安

排验收批次。品牌（特色）专业同时被立项为省级产教融合型品

牌专业建设点（培育点）或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.0专业建

设点的，根据其最后立项时间统一于 2025年或 2026年验收。一

个专业统一验收一次。

二、验收原则

（一）保证质量、客观公正

为切实保障品牌专业建设质量，验收“合格”的专业须同时符

合三个条件：一是经审计，资金使用管理规范，无重大违规违纪

行为；二是对照建设方案和任务书，建设目标和任务基本实施完

成；三是专业管理规范。落实本科专业国家标准要求，人才培养

方案科学合理，教育教学管理规范有序，建设期内正常招生。未

达到以上三个条件的专业验收结果为“不合格”。

（二）聚焦内涵、突出实效

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全面落实“以本为本、四个回归”，

聚焦课程建设、师资队伍、实践资源等内涵要素，以项目立项时

的建设方案和任务书为依据，重点考察建设任务达成度、水平提

升度和服务发展贡献度等，突出预期标志性成果和核心量化指

标。品牌专业原则上须达到“Ⅰ+Ⅱ+X”标志性成果要求（“Ⅰ”代表至

少应完成 1项国家级成果，“Ⅱ”代表至少应完成 2项省级成果，

“X”代表部分专业通过国家专业认证）。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和卓

越工程师计划 2.0专业验收要同时突出有关立项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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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树立标杆、争创一流

在验收“合格”的基础上，按 20%左右比例择优评选一批验收

“优秀”的专业，树立建设标杆，激励各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、产

出标志性成果，体现在全国同类专业中的竞争力、显示度、示范

性和引领性。验收结果为“优秀”的专业须在思想政治教育、专业

认证、一流课程建设、教研成果、双创教育、就业质量等方面取

得多项标志性成果。

三、验收程序

（一）资金审计。由各高校组织内部审计机构或委托第三方

的专业机构，对本校品牌专业建设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，出具

审计报告，作为验收的重要依据。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问题，高校

要说明原因并及时整改。省教育厅将会同省财政厅对各校资金审

计及整改情况进行抽查，对于出现严重违规违纪问题的专业，实

行“一票否决”，直接认定该专业验收结果为“不合格”，并追究相

关人员和高校的责任。

（二）高校填报。各高校总结专业建设目标达成情况、任务

完成情况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，组织填报《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

设工程二期项目责任高校验收总结报告》（简称《总结报告》，见

附件 1）、《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二期项目立项建设专业验

收汇总表》（简称《汇总表》，见附件 2），各专业《江苏高校品

牌专业建设工程二期项目立项建设专业验收报告》（简称《验收

报告》，见附件 3），以上材料在学校官网上公示 7个工作日，按

规定处理异议后报省教育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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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初步审查。省教育厅组织对验收报告、总结报告和资

金审计报告进行初步审查，凡是填报不完整、不规范或内容不真

实的材料，退回高校重新填报。

（四）专家审核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审核形成各专业验收结

果建议。

（五）综合认定。省教育厅根据专家审核建议，综合认定各

专业验收结果。

（六）发文公布。验收结果在“江苏教育网”上公示并按规定

处理异议后，由省教育厅发文公布。

四、验收结果运用

二期项目验收结果将作为三期项目遴选和省财政专项资金

安排的重要参考。验收“优秀”的专业优先立项为三期项目；按各

高校验收“优秀”的专业数量，给予一定的经费奖补；验收不合格

的二期项目不得纳入三期建设。

五、材料报送

请各有关高校于 2024年 6月 27日前，向省教育厅报送《总

结报告》《汇总表》《验收报告》和资金审计报告等书面材料一式

三份（同时报送电子版）。验收报告中涉及标志性成果确需提供

相关佐证材料的，佐证材料仅需要反映成果的名称、等次、人员

和时间等关键信息即可，已公开的成果信息不用提供佐证材料。

佐证材料附件用 A4纸正反打印装订，篇幅不得超过十页。

联系人：王华、毛晓翔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158、83335153，

电子邮箱：jsgaojiao@126.com。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号 1508

mailto:jsxkjs@126.com。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15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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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，邮编：210024。

附件：1.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二期项目责任高校

验收总结报告

2.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二期项目立项建设

专业验收汇总表

3.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二期项目立项建设

专业验收报告

省教育厅

2024年 5月 2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